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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果糖口服溶液说明书 
请仔细阅读说明书并在医师指导下使用 

【药品名称】 
通用名称：乳果糖口服溶液 
英文名称：Lactulose Oral Solution 
汉语拼音：Ruguotang Koufurongye 

【成份】 
化学名称：4-O-β-D-吡喃半乳糖基-D-果糖 
化学结构式： 

 
分子式：C12H22O11 

分子量：342.30 
每 100ml 口服溶液含乳果糖 67 克，半乳糖：≤10

克，乳糖：≤6克。本品不含任何辅料。 
【性状】 

本品为无色至浅棕黄色的澄清黏稠液体。 
【适应症】 

慢性或习惯性便秘：调节结肠的生理节律。 
肝性脑病：用于治疗和预防肝昏迷或昏迷前状态。 

【规格】 
（1）15ml：10g   （2）200ml：133.4g 

【用法用量】 

乳果糖应直接吞服而不应在口中停留。 
应根据个人需要调整用药剂量。 
如每日一次治疗，则应在相同时间服药，例如：早

餐时。 
缓泻剂治疗期间，建议每日摄入足量的液体（1.5

至 2 升）。 

对于瓶装乳果糖口服溶液，可使用量杯。 
对于 15ml 单剂量袋装乳果糖口服溶液，撕开包装

袋一角后即刻服用。 
1.慢性或习惯性便秘、临床需要保持软便的情况 
治疗几天后，可根据患者情况调整至维持剂量。本

品宜在早餐时一次服用。根据乳果糖的作用机制一至两

天可取得临床效果。如两天后仍未有明显效果，可考虑

加量。 
年龄 起始剂量 维持剂量 
成人 每日 30 毫升 每日 10-25 毫升 

7-14 岁儿童 每日 15 毫升 每日 10-15 毫升 
1-6 岁儿童 每日 5-10 毫升 每日 5-10 毫升 

婴儿 每日 5 毫升 每日 5 毫升 
2.肝昏迷及昏迷前期（成人患者） 
起始剂量：30-50 毫升，一日三次。 
维持剂量：应调至每日最多 2-3 次软便，大便 pH

值 5.0-5.5。 
3.儿童肝性脑病患者 
在新生儿至 18 岁的儿童肝性脑病患者中尚未统计

使用本品的安全性和疗效数据。 
4.老年患者和肾脏或肝脏功能不全患者用药 
因乳果糖全身暴露可忽略，故无特殊推荐剂量。 

【不良反应】 

安全性特征总结 
治疗初始几天可能会有腹胀，通常继续治疗即可消

失，当剂量高于推荐治疗剂量时，可能会出现腹痛和腹

泻，此时应减少使用剂量。如果长期大剂量服用，患者

可能会因腹泻出现电解质紊乱。治疗肝性脑病时，有报

道极少数病例发生高钠血症。 
不良反应 
在安慰剂对照临床试验中，观察到乳果糖治疗患者

出现以下不良反应： 
十分常见（≥1/10）：腹泻 
常见（≥1/100且<1/10）：胃肠胀气，腹痛，恶心，

呕吐； 
偶见（≥1/1000 且<1/100）：腹泻导致电解质平衡

紊乱。 
未知（来自样本量不确定的人群自发报告，无法可

靠地估计其频率）：超敏反应；皮疹，瘙痒，荨麻疹，

红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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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患者 
预期儿童与成人的安全性特征相同。 

【禁忌】 
对本品中任何成份过敏者。 
胃肠道梗阻，急腹痛及与其他导泻剂同时使用，消

化道穿孔或存在消化道穿孔的风险（例如，急性炎症性

肠病，如溃疡性结肠炎、克罗恩病）。 
半乳糖或果糖不耐受、乳糖酶缺乏、半乳糖血症或

葡萄糖/半乳糖吸收不良综合症患者。 
【注意事项】 

1.发生以下情况时，建议咨询医生： 
治疗开始前存在不明原因的腹痛症状，请告知医生。 
治疗数日后便秘症状无改善或反复出现。 
2.本品在便秘治疗剂量下，不会对糖尿病患者带来

任何问题。本品用于治疗肝昏迷或昏迷前期的剂量较高，

糖尿病患者应慎用。 
3.已患有胃心综合征（勒姆里尔德综合征）的患者，

只有在咨询医生后方可使用乳果糖。如果服用乳果糖后，

这些患者发生胃肠胀气或腹胀等症状，则应减少用药剂

量或者停止治疗。 
4.长期不正规剂量使用缓泻剂以及滥用可能会导

致腹泻和电解质平衡紊乱。全身状况较差的患者和服用

本品超过 6 个月的患者，应定期检查电解质水平。 
5.儿童患者：患有罕见的常染色体隐性果糖不耐受

的婴儿和较小儿童应慎用乳果糖。请置于儿童不能触及

处! 
应考虑到缓泻剂治疗期间排便反射可能会受到干

扰。 
6.本品在治疗剂量下对驾驶和机械操作无影响。 
7.配伍禁忌：本品可导致结肠 pH 值下降，故可能

引致结肠 pH 值依赖性药物的失活（如 5-ASA）。 
8.本品含有生产工艺相关的亚硫酸盐残留。 

【孕妇及哺乳期妇女用药】 
鉴于乳果糖的全身暴露可忽略，预期在妊娠期间用

药不会产生影响，在哺乳期间用药不会对儿童的健康产

生有害影响；并且不会对生育产生影响；推荐剂量的本

品可用于妊娠期和哺乳期。 
请权衡利弊，遵医嘱使用。 

【儿童用药】 
仅在特殊情况下，才在儿童中使用缓泻剂，且需遵

医嘱。 
【老年用药】 

尚无针对性资料。市场应用未显示任何有关老年人

使用本品的安全性问题。 
老年患者长期使用或滥用可能导致腹泻和电解质

紊乱，建议检查电解质水平，根据需要调整用药剂量。 
【药物相互作用】 

乳果糖可能增强由其他药品所导致的钾流失（如，

噻嗪类、皮质类固醇和两性霉素 B）。合并使用强心苷

类药物时可能增强由缺钾所导致的强心苷作用。 
【药物过量】 

若剂量过高，可能发生以下情况： 
症状：腹泻和腹痛。 

处理：停止治疗或减少用药剂量。因腹泻或呕吐导

致的大量液体丢失时，需要纠正电解质紊乱。 
【药理毒理】 

乳果糖在结肠中被消化道菌丛转化成有机酸，导致

肠道内 pH 值下降，并通过保留水分，增加粪便体积。

上述作用刺激结肠蠕动，保持大便通畅，缓解便秘，同

时恢复结肠的生理节律。 
在肝性脑病、肝昏迷和昏迷前期，上述作用促进肠

道嗜酸菌（如乳酸杆菌）的生长，抑制蛋白分解菌，使

氨转化为离子状态：通过降低结肠 pH 值，发挥渗透效

应，并改善细菌氮代谢，从而发挥导泻作用。 
【药代动力学】 

乳果糖口服后几乎不被吸收，可以原型到达结肠，

继而被肠道菌群分解代谢。在 25-50 克（40-75 毫升）

剂量下可完全代谢；超过该剂量时，则部分以原型排出。 
【贮藏】 避光，10～25℃保存。 
【包装】 
（1）聚酯/铝/聚乙烯口服液体药用复合膜、袋。 
15ml/袋，6 袋/盒，12 袋/盒。 
（2）口服液体药用高密度聚乙烯含热封垫片瓶。 
200ml/瓶，1 瓶/盒。 
【有效期】24 个月 
【执行标准】YBH17762024 
【批准文号】 

（1）15ml：10g 国药准字 H20244623 
（2）200ml：133.4g 国药准字 H20244624 

【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 
企业名称：浙江高跖医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下沙街道银海科创

中心 20 幢 101 室 
邮政编码：310018 
联系方式：0571-56520518 

【生产企业】 
企业名称：浙江赛默制药有限公司 
生产地址：浙江省金华市婺城区汤溪镇永湖街 788

号 
邮政编码：321075 
联系方式：0579-88970118 

 
如有问题可与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联系 


